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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连开委〔2020〕23号

关于印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投资限额

以下工程建设项目发包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投资限额以下工程建设项目

发包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0年 4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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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投资

限额以下工程建设项目发包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开发区财政投资招投标限额以下工程建设

项目发包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

家发改委令第 16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遵照公正

与效率结合、统分结合和管放结合的原则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发区管委会各内设机构、各直属事

业单位（下称建设单位），限额以下使用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各

类工程项目（包括房屋建筑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

及配套工程、房屋道路维护维修工程、展览展示工程、广告制作

发布工程、园林绿化景观工程等）的施工、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

相关的必备设备及材料的采购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限额以下项目是指施工工艺成熟、技术

简单、合同额低的财政资金投资建设工程项目，包括项目的施工、

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的采购，单项合同

估算价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：

（一）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；

（二）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



— 3 —

2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；

（三）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测量、检测等工程咨

询服务的采购，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以下的项目。

第二章 发包方式

第四条 开发区限额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发包实行发包人负

责制，发包人根据工程的性质、资金来源、金额以及紧急程度等，

自主决定发包方式。

第五条 简易招标方式。限额以下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建设单

位可采用在区网站发布公告，组织评审，以简易招标程序确定实

施单位。

第六条 预选招标方式。应急抢修工程或其他限额以下项目，

可采取以半年至一年为周期，通过公开招标预先选定实施单位。

第七条 邀请招标方式。建设单位可根据项目情况，报区住

建局主要负责人、区分管建设领导同意后，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确

定实施单位。

第八条 询价比选方式。设备、材料等货物的采购，由建设

单位会同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区财政局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组成

询价小组，明确技术参数和等级规格等要求，通过市场询价方式

共同确定供货单位。

第九条 直接发包方式。建设单位根据相关单位的资质、业

务能力、办公条件、人员、业绩等综合因素，报区住建局主要负

责人、区分管建设领导同意后，可采用直接发包方式确定实施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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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

第三章 发包程序

第十条 项目投资估算价在 30万元以上的，经区“三重一大”

会议审定后实施；30万元以下的，报管委会主要领导同意后实

施。

第十一条 采用预选招标的应当通过江苏建设工程招标网发

布招标公告，通过公开方式确定承包商。

第十二条 采用简易招标、邀请招标的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发包程序：

（一）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发包报建手续，递交发包报建申

请及其他有关资料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在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开标、评审等活

动。

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与承包商应当在中标通知发出之日起 3

个工作日内签订书面合同。建设单位擅自改变中标结果或承包商

无故放弃承包项目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承包商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按相

关规定限制考核不合格的承包商在开发区承接项目。

第十五条 采用简易招标、邀请招标、询价比选方式的，区

财政局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发包过程进行全面参与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六条 区招投标管理部门依法对工程发包活动实施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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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。

区纪检监察部门对工程发包过程中相关公职人员的违纪违

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政府采购货物、服

务的招标投标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

以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罚。

第十九条 各街道限额以下财政资金投资建设工程的发包，

参照本办法实施。

第二十条 本暂行办法由区行政审批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《开发区财政（国

有）投资限额以下工程建设项目发包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连开委

〔2017〕26 号）同时废止，开发区管委会或区相关部门以往出

台的文件与此不一致的，以此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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